附件4

人才项目互斥情况证明

我单位根据通知要求进行推荐申报，严格按照项目互斥参照标准进行审查。经审查，我单位申报人不是全国西医学习中医优秀人才研修项目、骨干人才培训项目、京津冀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修项目培养对象，特此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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